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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股份冻结概述 

（一）基本情况 

股东朱丽玲持有公司股份 2,550,000 股被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4.48%。在本

次冻结的股份中，1,912,50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637,500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冻结期限为 2024 年 4 月 16 日起至 2026 年 4 月 16 日止。冻结股份尚未在中

国结算办理司法冻结登记。 

经与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沟通，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向兰州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股份冻结。上述股份冻结期限为与兰州市

安宁区人民法院电话沟通获得信息，无法律文件支撑。具体股份冻结期限以后续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司法协助信息或以中国结算最终办结的《证

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中载明的期限为准。 

2024 年 4 月 18 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查询银行账户，发现公司原被冻结的银

行账户已全部可以正常进行收付业务，公司原冻结的银行账户已全部解除冻结。 

（二）本次股份冻结的原因 

本次股份冻结为甘肃恒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公司、朱丽玲及傅开武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所致。详细情况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涉及重大诉讼、

银行账户冻结及财产保全的公告（补发）》（公告编号：2024-006）。2024 年 3 月

29 日公司、朱丽玲及傅开武向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提交置换保全申请书，并

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收到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甘 0105 民

初 184 号之二，裁定冻结朱丽玲名下持有公司的股权 255万元，并解除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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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玲及傅开武银行存款冻结。 

 

（三）股份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包括本次冻结股份在内，如果全部被限制权利的股份被行权可能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人员稳定，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股权冻结，将导致

公司银行账户被解除冻结，对公司流动资金及持续经营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本次

股份冻结，如果全部被限制权利的股份被行权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股份冻结所涉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朱丽玲 

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公司任职：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2,550,000、4.48% 

限售股份数及占比：1,912,500、3.36% 

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2,550,000、4.48% 

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累计被限制权利的股份数及占比（包括本次）：

2,550,000、4.48% 

股份被限制权利的历史情况 

2022 年 5 月 6 日，因与甘肃恒东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朱

丽玲名下股权被司法冻结，详细情况见 2022 年 8 月 12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冻

结的公告(补发)》（公告编号：2022-030）。后经双方协商，达成和解，并解除了

股权冻结，详细情况见 2022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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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目录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甘 0105 民初 184 号之二》 

 

 

 

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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